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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四十八、本院委員徐國勇等 21 人擬具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

）無異議，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。 

四十九、本院委員徐國勇等 21 人擬具「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

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

）無異議，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。 

五十、本院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擬具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

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

）無異議，本案逕付二讀，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。 

五十一、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8 人擬具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二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「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三、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17 人擬具「大學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四、本院委員林麗蟬等 34 人擬具「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五、本院委員林麗蟬等 33 人擬具「警械使用條例增訂第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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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六、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24 人擬具「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

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七、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24 人擬具「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八、本院委員柯志恩等 18 人擬具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五十九、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25 人擬具「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

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六十、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27 人擬具「促進轉型正義外來政權統治原住民族時期原住民受損權利回

復及補償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六十一、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「中央研究院院長遴選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六十二、本院委員蔡易餘等 18 人擬具「赦免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
